
为加强我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减少安全隐患，维持正常

教学、科研秩序，结合我院气瓶使用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气瓶的范围

气瓶指正常环境温度（-40～60℃）下使用的、公称工作

压力大于或等于 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

或等于 1.0MPa·L 的盛装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

低于 60℃的液体的气瓶（不含仅在灭火时承受压力、储存

时不承受压力的灭火用气瓶）。

第二条 气瓶的采购

（一）自行订购气体的须填写《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验材

料出入校申请》，携带“申请”到保卫处警务室备案审批。

（二）各使用人员应当购买已取得气瓶充装许可的单位

充装的瓶装气体或到国家认定的具有气瓶充装和租赁资质

的经营单位租赁气瓶和充装相应介质。不得使用自行购置的

气瓶，也不允许自行充装任何介质。

（三）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危险化学品运输的有关规定，

气瓶只能委托具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运输企业承运，不

得私自运输。

（四）气瓶实行按需购买，严禁在实验室堆放多余气瓶。

实验室应通过化学品平台建立气体购买和使用台账，并按要

求规范登记使用记录。



第三条 气瓶的存放

（一）气体使用人员要熟悉掌握各种气体的基本性质及

特性，严格按照其性质分类、分处存放，存放地点应通风、

干燥、无腐蚀，避免阳光直射，严禁明火、远离热源，严禁

在走廊和公共场所存放气体钢瓶。

（二）气瓶的存放必须有固定装置，新购置的气瓶，必

须及时按照规定申请并安装钢瓶固定架或固定链。

（三）气瓶要避免碰撞、烘烤和暴晒。

（四）易燃易爆或有毒介质的气瓶，要安放在远离实验

室的专用场所。

（五）严禁将相互接触可引起燃烧、爆炸的可燃性气体

钢瓶和助燃性气体钢瓶混放或存放在一起。严禁将助燃气体

钢瓶与易燃物品放置在一起。

（六）受射线照射易发生化学反应介质的气瓶应远离放

射源或采取屏蔽措施。

第四条 气瓶的使用

（一）气瓶必须专瓶专用，不得对气瓶进行焊接或改造；

不得更改气瓶的钢印或颜色标记；严禁敲击、碰撞，应经常

检查有无漏气；使用完毕，应及时关闭气瓶总阀。

（二）不得使用已报废的气瓶；不得自行处理气瓶内的

残液；气瓶内的介质不得向其他容器充装。

（三）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必须留有剩余压力或重量，

防止混入其他气体或杂质，造成事故。



（四）指定专人负责气瓶的安全，并定期对气瓶使用人

员进行安全技术培训教育。

（五）学生使用气瓶必须经过培训，必须有指导教师在

场指导，指导教师有责任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应急措施清楚

地告诉学生，学生做实验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不得擅自

操作。

第五条 气瓶的处置

（一）实验室应定期对气瓶进行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

及时排查隐患；气体钢瓶如有缺陷、安全附件不全、已损坏

等情况，不能保证安全使用时，须立即停止使用。

（二）实验室内不得留存过量气瓶，对于常年不使用或

确定不使用的钢瓶应及时联系供应商回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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